郑州市妇幼保健院设备购置合同 

  采购编号                                     合同编号：

采购方：(甲方)郑州市妇幼保健院               供货方：（乙方）
地址：郑州市金水路41号                     地址：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甲、乙双方协商，就甲方采购乙方医疗设备事宜，双方自愿签订如下合同；
第一条 设备的名称、规格、单价、数量及产地等详见明细表，明细表是合同的一部分。乙方应随货免费提供设备的技术文件，包括相应的图纸、操作手册、维护手册、质量保证文件、合格证、配置清单、服务指南等。
	产品名称
	品牌及型号
	产地
	数量（台/套）
	单价（元）

	
	
	
	
	

	总价（大小写）
	大写：                              （小写：          ）


第二条 技术标准
在符合国家相关技术标准的基础上，甲、乙双方根据投标文件和合同约定《见附表》进行技术验收，乙方保证所提供货物为原厂原装合格正品，设备型号和配置与招标文件相符，具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应提供相关知识产权证明。若为原装进口产品需提供该设备商检报告及报关单。
第三条 供货时间及地点
交付时间：合同签订后   个工作日之内乙方向甲方交付设备。
交付地点：郑州市妇幼保健院指定地点。
乙方送货并承担运费、保险费、税费等，货物交付甲方后转移所有权。
第四条 验收标准及方式
甲、乙双方共同对设备进行开箱清点，安装调试验收，如果发现设备型号和配置与招标文件不相符、数量不足或有质量、技术等问题，乙方应在20日内，按照甲方的要求，采取补足、更换或退货等处理措施，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货物交付验收合格后转移所有权。
设备到货后，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按甲方规定时间内完成设备的安装调试。
第五条 货款及支付方式
1.合同签订后，设备到货、安装验收合格后支付设备总款的95% ；
2.设备验收合格、正常使用    年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如因设备质量问题、乙方安装不当导致甲方产生损失的，甲方可从余款中先行扣除赔偿费用。
第六条 售后服务及质量保证
1. 甲方收到货物后应在安装调试后7日内验收，乙方对货物实行三包（包修、包换、包退）。
2. 乙方负责免费提供设备安装所需的专用工具盒辅助材料、易耗件。
3. 供应商在本地设置配件仓库，保证产品、配件长期供应，保证机器设备所需专用耗材长年供应，保证常用配件     小时内到达现场，对更换或维修的零部件从更换或修复投入使用之日起计算质量保证期。
4. 整机免费质保期为     年，自设备安装调试合格之日起算，在免费质保期内，乙方履行保修义务应免收材料和工人等一切费用，免费质保期满后，终身免费保修，更换配件费用除外，免费提供整机终身技术升级。乙方自收到甲方电话、传真等维修要求后应当在     小时内电话响应，  小时内原厂工程师必须到达现场解决问题，包括节假日。
5. 保证开机率≥98%；如果开机率低于98%，每低1%延长一个月质保期；如果开机率低于90%，每低1%延长二个月质保期。
6. 设备运至甲方指定地点，乙方应指派技师对甲方操作人员安装、使用设备后进行免费培训两次，间隔时间为半年，直至甲方操作人员能熟练操作为止，乙方承担培训技师的薪资、差旅等全部费用。
7. 乙方技术人员负责对所供设备每叁个月进行一次现场回访、免费巡检保养，免费质保期内每出现一次因质量问题引起的故障推迟三个月付款。质保期内三次以上因质量问题引起的故障（人为因素除外），乙方应负责免费更换新机。
第七条 违约责任
8. 乙方如果不能按时供货，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如果甲方要求乙方继续供货，乙方从合同约定交货之日起，按每日未交货品价款的 2‰ 赔付，直至货到之日为止。
9. 如非乙方产品质量问题，甲方不得退货，否则甲方按合同的总金额 1‰ 支付违约金。
10. [bookmark: _GoBack]如乙方所供设备不符合约定的质量标准，乙方应在接甲方通知  20  日内更换合格产品，承担更换货品的相关费用，每逾期一日，则承担不合格货品价款金额的 1‰ 违约金。三十日内仍不能更换合格产品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当支付甲方不合格货品价款金额的20%作为违约金，并承担由于质量问题给甲方和第三方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
第八条 不可抗力
1、 乙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履行的理由，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第九条 争议解决方法
甲、乙方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时，应友好协商，如协商未果，应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条 合同附件
合同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附件包括：配置清单、技术标准、设备技术说明、招标文件。
第十一条 甲方招标文件、乙方投标文件及乙方投标最终报价单附属合同均为合同一部分。
第十二条 其他
本合同未尽事宜，有甲乙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本合同的组成部分，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合同一式3份，甲方执2份，乙方执1份。自双方签约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签约代表：                                            签约代表：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